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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抓手,要素自由流动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目标.现实中企业“迁

不动”“迁移难”“迁移繁”等问题长期存在,但鲜有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制度成因.基于中国工商企业登记注

册与变更形成的匹配数据,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构建合成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区际制

度壁垒对企业跨地区迁移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１)总体上,区际制度壁垒降低显著促进了企业跨地区迁移

且政策效应持续存在;(２)区际制度壁垒降低显著破除了企业迁移时的省际行政边界,并促进了企业由“弱城

市”向“强城市”迁移;(３)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跨区域迁移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既为学理

上认识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区位调整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提供了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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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重要抓手.２０２０年３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强调要

“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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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来看,生产要素流动是寻求要素回报最大化的过程,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宏观层面来

看,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将引起要素空间的分布变化,有效降低空间资源错配水平,进而

促进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１].
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区域间要素流动逐渐频繁,市场一体化程度显著提升,

商品、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市场整合也不断优化.然而,企业跨地区迁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限

制.现实中,经营主体频繁反映“迁不动”“迁移难”“迁移繁”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在现有的绩效考

核和财政分权体制下,企业是地方经济的关键主体,其迁移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业和 GDP
等核心经济指标.因此,出于稳定税源、保留经济总量等考量,地方政府在客观上对企业迁移设置了

较高的区际制度壁垒,使得企业迁移长期面临“多头申请、多次跑动”“地方挽留”等难题.
学理上,现有文献开始关注企业异地投资中的行政边界效应,但鲜有研究讨论企业迁移中的制度

困境.事实上,企业迁移与企业异地投资存在本质差异.其一,在行为性质上,企业迁移是企业在地

理空间上的“存量重置”,通常是企业基于对区位因素全面评估后的根本性决策;企业异地投资则往往

是在不改变其核心所在地的前提下,通过设立子公司、分公司等方式在新地区的“增量布局”,决策过

程更为灵活.其二,在经济效应上,企业迁移直接触动原地区的存量利益,易出现税收减少、GDP下

降、产业链断裂等连锁效应;而企业异地投资对原地区的负面冲击相对有限,甚至可能会因为企业整

体规模扩大而产生正向溢出.其三,在政企互动逻辑上,企业迁移使得区际利益“一增一减”,更容易

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制度壁垒的约束;而企业异地投资则可能使两地政府均受益,地方干预动机相对

较弱.正因为上述差异的存在,区际制度壁垒在企业迁移决策中的影响远比在异地投资决策中更为

关键和突出.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地区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为自然实验,利用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中

国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与企业变更数据,考察了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跨地区迁移活动的因果效应.

２０２０年６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宁波市税务部门联合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企业跨省

(市)迁移操作规程»,规定“长三角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迁移无须再进行注销－开业流程,而可直接

办理迁移手续”.该项企业跨区域迁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探究区际制度壁垒下的企业迁移行为提

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考虑到该项跨省市迁移政策仅在长三角地区实施,选择效应可能使处理

组城市对与对照组城市对的变化趋势存在系统性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使用 Arkhangelsky等

提出的合成双重差分法[２],构造长三角城市对的合成反事实,结合实际处理效果和合成反事实结果之

间的差异估计该冲击对企业跨地区迁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迁移的方向特征和行业特征.研

究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这一问题,不仅能够揭示企业区位调整决策背后的制度成因,更有助

于厘清并破除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存在三点边际贡献.第一,本文关注到企业迁移中的制度壁垒这一全新的

研究问题,为研究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社会效应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学术界长期关注中国经济

中存在的市场分割和统一大市场建设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间产品市场的分割[３][４]以及劳

动力流动中的户籍制度限制[５][６].随着多年改革和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要

素流动的有形壁垒和无形壁垒已显著下降[７],但就资本要素而言,企业在跨地区配置中仍面临较多的

体制机制障碍.对此,新近文献主要以企业投资为关注点来讨论企业跨地区扩张中的体制机制障

碍[８][９].然而,企业迁移与企业异地投资在行为性质、经济效应及政企互动逻辑上存在本质差异,前
者会直接触动原所在地政府的存量利益,后者则对原所在地政府利益冲击有限,使得制度壁垒在企业

迁移决策中的作用远比在异地投资中更为关键和突出.而现有文献较少将迁移与异地投资有效区

分,对区际制度壁垒如何阻碍企业迁移这一关键问题尚未给予充分关注.相较于上述文献,本文关注

到“企业迁移难”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探讨企业迁移中区际制度壁垒的角色和效应,强调区际制度壁

垒对企业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在理论上能够为要素空间流动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在实践中为我

国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改革推行提供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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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通过宏观指标变动或企业投资行为等方式间接推测企业的跨地区区位

选择.本文基于中国工商企业登记注册与变更数据,识别企业的跨地区迁移行为,为研究企业空间选

择提供了事实基础.具体地,一是多数文献利用行业层面的宏观指标变化或构建区位商指数等方式,
识别地区比较优势行业的变动情况,间接推断产业转移方向[１０][１１];二是利用上市企业或工商注册数

据和母子公司投资数据得到企业层面的投资网络,进而判断企业组织网络的扩张行为[１２][１３].相较于

上述文献,本文利用企业地址变更这一微观信息,识别企业层面的直接区位变化,并以此为基础讨论

其中的区际壁垒问题及效应,有助于在细颗粒度的空间单元中揭示企业迁移的制度障碍,对优化空间

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本文采用合成双重差分法评估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为政府间合作机制改

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前提是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有效的合作共

识.众多学者分析了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分割的成因,指出市场分割的形成原因既有纵向治理结构中

“条块分割”导致的体制性约束,也有横向治理中以本地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博弈行为.为此,一些文

献从政策工具层面探讨了政府在要素跨地区流动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税收征管、税收环境等方

面,分析了如何在区域分工协作中平衡各地之间的利益关系[１４][１５].在政策实施的空间单元上,现有

文献多将城市群作为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核心单元,讨论如何将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作为中国未来

实现更高水平的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切入点.相较于上述文献,本文将长三角地区企业跨省市迁移改

革作为降低区际制度壁垒的外生冲击,讨论地区间的体制机制协调如何降低企业迁移中的制度壁垒,
为降低区域治理协调中的制度壁垒、实现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供经验证据.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商品和服务市场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运行,而资本要素的跨地区

配置仍面临较多体制机制障碍.企业是资本要素的主要载体,提升企业迁移的便利度对于打破行政

分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跨区域迁移的传统制度下,企业必须先在迁出

地办理清税注销,再到迁入地重新办理开业登记.在此过程中,企业原有权益(如留抵税额、纳税信

用)无法延续,容易造成企业的经营中断、业务受阻和现金流紧张.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的迁移过程则

更为复杂.跨区域迁移涉及税务、社保和公积金等多个部门的审批,企业往往需要频繁往返两地办理

迁入申请、迁出调档和变更登记等多个环节,“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严重.此外,企业原所在地的

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考量,或多或少会干预企业跨区域迁移,妨碍或拖延企业迁

移的现象较为常见,由此增加了企业迁移的制度成本.
为支持区域一体化发展,２０１９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支持和服务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措施的通知»,提出包括企业跨省迁移业务办理的十六项便利措施.随后,为落实这一政策,２０２０
年６月３０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企业跨省(市)迁移操作规程»出台,对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流程进行系

统优化① .根据该规程,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长三角区域内企业迁移无需再进行“注销—开业”流
程,可以直接办理迁移手续.对于纳税信用等级为 A级和B级的企业,如因住所、经营地点跨省市变

更而需变更主管税务机关时,税务机关可启动简化流程.迁出地税务机关即时将企业相关信息推送

至迁入地税务机关,迁入地税务机关自动办理接收手续,无须企业额外录入、附列资料,整个流程实现

“最多跑一次”、全程网上办、现场“即时办结”,企业迁移不必反复办、来回跑.在税收业务实际操作层

面,企业除了需要满足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和B级,还需要符合一些条件,包括已在市场监管部门办

理变更登记手续、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已结清税款(滞纳金、出口退税款)及罚款、已缴销发票和税控

设备,以及税务信息系统内无在办事项等.
具体地,企业迁移的流程发生了两点重要改变.第一,流程简化.规程取消了原先的清税注销流

程,企业只需向迁出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迁出手续,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实体办税服务厅向迁出地主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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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关填报«跨省(市)迁移涉税事项报告»提出申请,然后根据通知到迁入地税务机关进行信息确认

即可完成迁移业务办理.第二,信息、资质和权益衔接.当纳税人办理完成迁移业务后,可以承继基

础登记信息、纳税信用等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发票核定信息、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
出口退(免)税备案信息以及实名办税信息等信息和资质,可在迁入地延续享受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

抵扣、企业所得税累计亏损扣除以及税(费)种预缴税款抵缴等权益.
这些流程简化与数据共享,降低了地区间信息、资质和权益交互的壁垒,企业经营不必从零开始,

不仅避免了信息的重复填报和采集,而且使企业在迁移过程中经营不断、权益不丢、负担减轻,为企业

顺利完成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长三角的区域性特色政策改革之外,全国

层面也在原有试点基础上推进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２０２５年４月,市场监管总局、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高效办成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
的指导意见»,推动企业迁移登记实现“一次办、便捷办、高效办”,此后,各省市亦逐步开始推行改革.
考虑到全国范围的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长三角地区的制度改革已先行实施

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文将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作为降低区际制度壁垒的外生

冲击,研究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对企业跨区域迁移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企业迁移是指企业出于要素成本、市场需求、城市规制和招商引资等因素考量,从一个区位搬迁

到另一个区位的市场行为.然而在现实中,企业迁移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在空间上重新配置生产要素

的市场决策,更涉及迁出地与迁入地两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协调与利益博弈.因此,分析企业迁移

问题,有必要引入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在我国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财政增收的双

重目标.为了最大化本地税收收入,地方政府往往从辖区利益出发,倾向于保护高税利行业[１６].改

革开放以来,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１７],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增长速度的放缓,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也可能诱发地方保护

主义和市场分割问题[１８],进而形成行政边界效应,阻碍区域协调发展[１９].现实中,随着区域一体化

的持续推进,产品市场整合水平提高,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壁垒已见成效,但资本要素市场仍存在

明显的空间分割现象[２０].尤其是在存量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住本地存量税基,使得企

业在跨区域迁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
受此影响,企业若试图跨区域迁移,往往会面临地区间行政壁垒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和制度摩擦.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本地财政和就业的目的,将招商引资与本地财税利益深度绑定,在企业迁移过

程中设立“迁出协调机制”和“挽留服务流程”.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往往会联动多部门对迁移企业进

行全方位审查,从政策履约、优惠享受、处罚记录、税费缴纳和社保公积金等多个维度实施干预.此

外,原有“先注销、后设立”的迁移制度意味着企业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面临制度上的重启,企业需

重新建立法人身份,也无法延续原有的信息、资质和优惠,造成制度层面的身份中断与权益归零,进一

步制约了企业的自由迁移行为.这类行政性限制导致企业迁移流程复杂、进度不确定,企业面临高度

不确定性和较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最终部分企业选择放弃迁移,形成“迁不动”的制度困境,严重抑

制了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为解决行政边界造成的企业迁移障碍,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地区开始探索企业跨区域迁移的改革,着

眼于降低企业跨区域迁移中面临的制度壁垒.第一,打破行政边界导致的制度壁垒.长三角改革取

消了原有的“注销—开业”程序,允许企业登记主体身份和纳税人身份在区域间延续,形成企业身份和

权益的连续,实现企业信息、资质和权益的无缝衔接,打破与地域绑定的制度边界.第二,降低迁出地

和迁入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地方政府在原有的企业迁移流程中能够通过流程控制介入企业迁

移,但在跨区域迁移政策实施后,“一网通”会将迁出地税务机关信息即时推送至迁入地,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行政干预空间.在上述制度安排下,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职责边界得以逐步厘清,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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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了原有的地方保护主义逻辑,同时也实现了行政事权的适度向上集中,有助于推动制度统一、降低

迁移成本、释放企业布局的灵活性.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区际制度壁垒降低有助于企业实现跨地区迁移.

三、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识别策略

本文首先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将长三角自２０２０年

６月启动的企业跨省(市)迁移税收业务优化政策作为地区间制度壁垒降低的外生冲击.如果城市i
与城市j均属于长三角城市,则将该城市对纳入处理组,反之则为对照组城市对.基于这些设定,本
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如式(１)所示:

Yijt＝μ＋βWijt＋X′ijtγ＋αij＋τt＋εijt (１)
式(１)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城市i、城市j和年份t,城市i和城市j组成有向城市对“i→j”.

Yij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在年份t由城市i向城市j迁移的企业数.本文借助中国工商企业登记注册

数据与企业变更数据识别并测算了任意两城市间的企业跨地区迁移数.Wijt是核心解释变量,如果

城市i和城市j之间进行跨区域改革试点,且年份t为２０２０年及以后,则赋值为１,反之为０.αij是

“i→j”城市对固定效应,控制城市对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不可观测因素;τ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
以控制时间趋势.Xijt是一组城市对层面的控制变量,试图控制其他可能对企业城市间迁移产生影

响的因素.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城市i和城市j 的社会经济指标之差的绝对值构建城市对层面

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对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城市i和城市j 的年度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不同年度的变量统计口径有差异,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样

本期间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城市层面均有观测值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以保证回归样本是平衡面板数据.

εijt是随机扰动项,在城市i和城市j层面聚类.μ、β和γ 是一组估计系数或系数向量.
在评估因果效应时,传统双重差分法下系数β能够得到一致估计的前提,是通过检验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事前趋势是否一致来间接支持平行趋势检验.如果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事前趋势一致,那么政

策实施后两者之间的差异变化可以归因于政策效应.为此,现有文献中通常使用PSMＧDID方法,通
过匹配找到与处理组特征相似的对照组样本,缓解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异质性.相较于现有文献,
本文的研究情境有两大差异.第一,企业跨区域迁移改革试点仅选取了少数地区对作为试点,选择效

应使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变化趋势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第二,长三角城市对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的城市对,使得传统的匹配方法难以为处理组样本找到特征相似的对照组.此外,正如谢

申祥等所指出的,匹配方法适用于截面数据而双向固定效应方法适用于面板数据,将面板数据转换为

截面数据进行匹配处理可能存在“自匹配”问题[２１].综合上述考虑,本文参考许文立和孙磊、闫昊生

等的做法[２２][２３],使用 Arkhangelsky等提出的合成双重差分法(Synthetic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s,

SDID)作为本文主要的因果识别策略[２].
合成双重差分法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处理组单位较少且存在显著异质性的情境,从而为评估因果

效应提供更稳健的估计.在包括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 (TwoＧwayFixed
Effects,TWFE)回归中,合成双重差分法进一步引入个体权重和时间权重来估计因果效应.相较于

传统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合成双重差分法,一是通过引入时间的权重λ̂sdid
t ,剔除政策出台前后

时间因素导致的差异,降低了估计偏误;二是使与处理组更相似的对照组和与政策处理期更相似的政

策处理之前的时间段具备更高的权重ϖ̂sdid
ij ,从而使估计结果更具稳健性.其中,如何设置个体权重

和时间权重是合成双重差分法的核心,基本思想体现在平均意义上,与处理组个体越相似的个体被赋

予更高的权重,与处理时期越相似的时期被赋予更高的权重.在此基础上,SDID方法根据处理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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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截面个体权重构造得到一个合成反事实,进而计算实际处理效果和合成反事实结果之间的差异,
得到平均处理效应,进而进行因果推断.

具体地,本文采用的合成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平均处理效应由求解式(２)最小化问题得到.

τ̂sid,μ̂,α̂,β̂( ) ＝argmin
τ,μ,α,β

∑N
ij＝１∑T

t＝１ Yijt μ αijτt Wijtβ X′ijtγ( )２ϖ̂sdid
ij λ̂sdid

t{ } (２)

式(２)中,i为企业迁出城市,j 为企业迁入城市,t为年份,N 代表城市对总数,T 代表总年份.

Yijt表示第i个城市对在第t年的结果变量,在本文的基准回归中为从城市i向城市j的企业迁移数.

αij为城市对固定效应,τt 为年份固定效应.Wijt为处理组城市对是否成为企业跨区域迁移改革试点

的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对ij为长三角－长三角城市对,且t年为改革试点当年或之后年份,则Wijt设

为１,反之为０.ϖ̂sdid
ij 和λ̂sdid

t 分别为合成双重差分中确定的个体权重和时间权重,其中个体权重ϖ̂sdid
ij

能够使得控制组个体被解释变量的加权平均值趋势与处理组趋势保持一致,时间权重λ̂sdid
t 能够使得

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加权平均值在政策试点前后之差为常数.据此,β是本文重点关心的系数,通过

对个体权重和时间权重加权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要使用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的中国工商注册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

１．被解释变量(Yijt).本文核心的研究问题是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迁移的影响,所以本文选取企

业在城市间的迁移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构造一个城市对层面企业迁移量的数据集,本文对中

国工商注册数据进行处理.第一,界定企业地址变更.基于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工商注册变更信息,筛选

出所有涉及注册地址变更的条目,进而获得企业变更前后的地址信息,并将变更日期作为企业地址的

迁移年份.第二,清洗地址信息.利用Python地址解析算法对变更前后的地址信息进行标准化处

理,将原始地址转换为省、市行政区划信息;对于无法通过常规算法解析的地址文本,利用高德 API
根据企业地址字段和企业名称字段进一步补充和修正地址信息.第三,构造企业—年份层面的面板

数据.在第一、二步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企业ID、变更日期、变更前行政区划和变更后行政区划的面

板数据,对比变更前后行政区划信息,保留省级迁出、市级迁出基础样本,并利用企业序号与中国工商

注册基本信息库匹配,得到迁移企业的基本信息.第四,加总得到城市对层面的企业迁移数据集.最

终,本文将企业—年份层面的面板数据根据迁移前城市和迁移后城市加总合并,得到“来源地—目的

地—年份”层面的企业迁移面板数据.
本文构建的数据集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来源可靠,代表性强.工商注册数据库是由官方

部门数据积累汇集形成,涵盖中国大陆境内所有类型企业的注册设立和变更信息,覆盖面广、数据量

大、可靠性强,能够准确反映国内企业迁移活动的真实情况.第二,细颗粒度的企业地址变更信息.
经典文献受数据所限,通常或是基于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产业转移的衡量指标,如通过行业层面的制造

业产值或就业份额变化以及区位商指数等,识别地区比较优势行业的变动情况,从而间接推断产业转

移方向;或是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通过跨年份差分核算产业转移的价值量变化,以此作为国家间产

业转移方向和强度的间接衡量方法.新近文献通常利用上市企业母子公司投资或注册地址变更数

据,识别企业层面的投资活动区位调整.然而,上述数据仍然与企业迁移行为不直接对应,不适用于

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对此,本文构建的数据集能够提供细颗粒度的企业迁移信息,为研究企

业迁移中区际制度壁垒的影响提供事实基础.

２．核心解释变量(Wijt).根据样本期间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的历程,以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颁布的

«长江三角洲区域企业跨省(市)迁移操作规程»为单时点政策.为此,本文将城市对中同为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的长三角城市视为处理组.若城市i和城市j同为长三角城市,且年份为２０２０
年及以后,则将Wijt赋值为１,反之为０.

３．控制变量(Xijt).除模型设定中包括的固定效应外,本文还从城市对层面控制了一系列的变

量,包括城市对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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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差的绝对值② .由于合成双重差分法应用的前提

之一是数据为强平衡面板,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需要保证城市对层面的协变量具有平衡性.在本文

后续的稳健性分析部分,城市对—季度、城市对—月度层面的控制变量是基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各城市日度平均夜间灯光面板数据整理而成的,原始数据来源于NASA的夜间灯

光亮度栅格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对企业迁移数(个) ３４４１６０ １．０４２ １２．５７３ 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
跨区域改革试点(是为１,否为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３ ０ １．０００
城市对地区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亿元) ３４４１６０ ４３５９．５２７ ６５３４．６５９ ０ ４６９５６．０００
城市对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 ３４４１６０ １１．３３６ ８．９９２ ０ ６０．５９０
城市对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 ３４４１６０ ９．３１３ ７．９６２ ０ ６２．０７０
城市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差的绝对值(万元) ３４４１６０ ４４９．６２４ ９４９．９９６ ０．００４ ８２９３．３０９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城市对“i→j”×年份t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估计了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对企业城市间迁移

的影响.表２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当年城市i向城市j迁移的企业数.式(１)的双向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２的第(１)(２)列所示,聚类到城市对层面.其中第(１)列汇报了未加入城市对

控制变量时的回归结果,第(２)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考虑到处理组与对照组可能存在选择效应,本文采用了如式(２)所示的合成双

重差分识别策略,第(３)(４)列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城市对控制变量、城市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后,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对企业地区间迁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估计系数的经济含义

上,以第(４)列合成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为例,估计系数为３．０３７,说明区际制度壁垒的降低会使企业

城市间迁移数增加３．０３７个单位.相较于城市对企业迁移数的平均值１．０４２而言,区际制度壁垒降低

会使得企业迁移增多２９１．５％.上述结果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企业跨区域迁移流程打通后,
区际制度壁垒降低会促进企业在地区间更自由地迁移.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区际制度壁垒与企业迁移

变量

城市对i→j的企业迁移数

(１) (２) (３) (４)
双向固定效应 双向固定效应 合成双重差分 合成双重差分

跨区域改革试点
６．５０３∗∗∗ ６．３７５∗∗∗ ２．７０１∗∗∗ ３．０３７∗∗∗

(１．７１９) (１．６９４) (０．９３５) (０．９３３)

城市对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括号内为城市i和城市j的双重聚类标准
误,合成双重差分估计量括号内为Bootstrap标准误.后续表格除特殊说明外,均为相同设定.

(二)动态结果

在上述基准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试点政策的动态经济效应.参考许文立和孙磊提出

的动态SDID做法[２２],识别企业跨区域迁移政策实施后每一期的企业迁移效应.图１展示了长三角

企业跨省市迁移税收业务改革后,２０２０年及之后每一年的动态SDID估计量和对应的置信区间.可

以发现,对于城市对“i→j”的企业迁移行为而言,试点政策的正效应除了政策推行当年不显著以外,
其他时期均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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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图１　企业跨区域迁移改革试点的时间异质性效应

图２　合成双重差分事前趋势检验

１．事前拟合趋势检验.在本文的研究情境

中,合成双重差分法引入个体权重和时间权重,根
据处理前时期和截面个体权重构造一个合成反事

实,进而计算实际处理效果和合成反事实结果之

间的差异,得到因果估计效应.因此,可以通过对

比处理前合成控制反事实组和处理组的趋势,直
观反映合成双重差分法的使用情况.如图２所

示,在政策试点前,处理组与合成控制组具有相似

的趋势,而在政策试点后,可以清晰地看出处理组

的城市对相较于合成控制组有了明显的上升.上

述结果表明区际制度壁垒降低会促进企业跨地区

迁移,支持了本文的回归结果.

２．改变计量模型的设定.在基准回归计量模

型的基础上,本文对计量模型设定进行改动.第

一,考虑被解释变量较多０值的分布特征.由上

文政策背景可知,企业迁移“多头申请、多次跑动”
问题严重且或多或少会受到原所在地地方政府的

干扰,因此样本中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对i→j 的

企业迁移”存在较多零值.为此,本文在表３第

(１)列使用反三角函数再次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估

计结果稳健成立.第二,由有向城市对“i→j”变为无向城市对“i－j”.在基准设定中,本文的研究样

本为具有方向的城市对面板数据(即从城市i到城市j的单向迁移对i→j),事实上,城市之间的企业

迁移行为往往是双向互动的,地区间企业的迁移流能够反映城市之间的互动强度.为此,本节构造了

一个新的城市间总迁移变量Mijt,由当年城市对i→j的企业迁移数量和城市对j→i的企业迁移数量

加总得到.估计结果如表３第(２)列所示,可以发现区际制度壁垒降低会使得双向的企业迁移更为

畅通.

３．排除特定区域的政策影响.事实上,在本文研究所覆盖的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期间,全国层面除了

长三角地区进行企业跨省市迁移税务改革外,２０２１年广东省亦曾推出类似政策.具体而言,２０２１年

６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提出“省内迁移通办”模式,明确广东省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直接在迁

入地提交迁移登记申请材料,便可实现“一次申请、一次办结”,３个工作日内即可获领新执照.然而,
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直至２０２５年,广东省多个城市省内跨市迁移仍需按照跨省迁移流程办理.例

如,部分城市官网在市场主体迁移业务办理指引的注意事项中指出:“因系统问题或迁移地相关部门

要求,深圳、广州、东莞的企业请参照跨省迁移的流程办理”.基于上述背景,尽管广东省２０２１年的

“省内迁移通办”在实践层面未完全实施,但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降低制度壁垒的潜力.为了避

免特定区域政策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广东省的城市对从对照组中剔除,结
果如表３第(３)列所示,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４．调整估计样本.本文重点关注的长三角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左右开始实施,本
文可以进一步利用企业迁移月度或季度数据,考察这一影响区际制度壁垒的外生冲击会如何影响城

市间的企业迁移行为.为此,在表３的第(４)(５)列中,本文利用合成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区际制度壁垒

降低对城市对—月度、城市对—季度层面企业迁移的影响.具体地,利用企业迁移日期加总得到城市

对层面的月度(或季度)迁移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２０２０年６月(或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作为政策冲击

发生的时间.在此基础上,由于月度和季度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较难获得,这里基于 NASA 的日度

２１１



夜间灯光数据加权平均得到城市层面的月度(或季度)夜间灯光数据,由此作为城市层面经济发展水

平的代理变量,进而计算两城市的夜间灯光之差绝对值作为合成双重差分中的协变量.可以发现,月
度和季度层面的企业迁移证据也得到了与基准回归类似的结果.由于月度和季度层面可获得的城市

层面控制变量较为有限,且企业迁移量在时间上存在较强的短期波动,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仍采

用城市对×年份的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的主要回归分析样本.

５．利用匹配方法进行补充验证.本文在式(１)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匹配方法对处理

组和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为了缓解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参考 Wang等的研究使用广义精准匹

配(CoarsenedExactMatching,CEM)方法使得处理组和控制组数据保持平衡[２４],使用城市间地区生

产总值等重要特征作为协变量,在此基础上对匹配后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城市对样本进行分析,以有效

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２５].广义精准匹配的基本思路是将每个连续变量根据自动分箱算法“粗化”,然
后在粗化后的数据基础上进行精确识别.相较于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而言,广义精准匹配并不需要

对数据生成过程进行假设,减少了对模型的依赖性和估计误差,也更加适用于协变量为连续型变量的

情况[２６].
对此,与基准回归中控制的城市对控制变量一致,此处同样以城市对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以及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协变量进行CEM 匹配.匹配后,处理组城市对样本有８７４２个观测值,
匹配上的城市对控制组样本有３０７８１２个.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 CEM 匹配的样本,结合匹配权重

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聚类控制到城市i和城市j层面.回归结果如表３第(６)列所示.结果

显示,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对企业跨地区迁移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无实质差异,一定

程度上表明了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到现有文献指出将面板数据转换为截面数据进行匹配处理可能存

在“自匹配”问题,因此本文仍倾向于使用合成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作为本文的主要结论.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迁移量

改变计量设定

(１) (２)

IHS变换
双边企
业迁移

排除特定政策

(３)

去除广东
省样本

调整估计样本

(４) (５)

城市对—月
度基础数据

城市对—季
度基础数据

匹配方法补充验证

(６)

CEM 匹配

ＧTWFE

跨区域改革试点
０．４０５∗∗∗ ６．５５０∗∗∗ ３．５７９∗∗∗ ０．５２２∗∗∗ １．４７８∗∗∗ ６．０６０∗∗∗

(０．０２１) (２．０７７) (１．０１３) (０．０５６) (０．１６４) (１．５６３)
城市对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４１６０ １７２０８０ ３４２５２８ ４３９３００８ １４６０４２４ ３１４４３６
　　注:第(６)列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括号内为城市i和城市j的双重聚类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

(一)区分迁移方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间的非对称迁移

当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后,企业更倾向于向经济相对更强的城市迁移还是向经济相对更弱的城市

迁移是本文想要了解的重要问题.基于空间经济学相关文献[２７],企业的区位决策通常是在集聚租和

政策租之间进行权衡.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集聚效应通常更强,但同时也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尽管集聚效应有所欠缺,但是地方政府可能会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招商引资

政策以吸引企业进驻.最终,这种权衡决定了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多地集聚在

大城市,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更多地分布在小城市,形成了显著的企业分化现象.
据此,本文根据各年度城市i和城市j的 GDP进行判断.如果在样本期间各年份中,城市i的

GDP均大于城市j的GDP,则该城市对属于“强城市→弱城市”的基础样本;对应地,如果各年份城市

i的 GDP均小于城市j的 GDP,则这一城市对属于“弱城市→强城市”的基础样本.以此为基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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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的第(１)和第(２)列中,本文采取合成双重差分方法,通过子样本检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之间

的迁移活动是否对称.表４的第(１)列中为“强城市→弱城市”城市对特征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区际

制度壁垒降低后,由强城市迁往弱城市的企业数量并未明显增加;而表４的第(２)列“弱城市→强城

市”城市对特征的估计结果表明,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后,由弱城市迁往强城市的企业数量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增加.这一现象既与高生产率企业更偏好大城市的企业类分理论相吻合,也与改革政策本

身的适用对象(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和B级的企业)相符.
(二)跨越省际壁垒:省际与市际效应的对比

行政边界效应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现有文献采取不同的数据来源、估算方法和数据结

构对行政边界效应进行科学评估,主要有以下两点核心发现:一是省际行政边界在国内要素流动中起

到较强的阻碍作用[２８];二是市场一体化政策对同省城市对的促进效应远大于跨省城市对[８].据此,
本文希望考察省际和市际的城市对之间的效应大小.采用类似上文的分样本方法,表４的第(３)列展

示城市i和城市j为不同省份城市对的回归结果,表４的第(４)列展示城市i和城市j为相同省份不

同城市对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后,企业的跨省迁移行为显著增加,而同省不同

城市企业之间的迁移行为并未出现明显增加.由上述证据可以得到一个发现: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后,
跨省城市对的迁移促进效应强于同省城市对的迁移促进效应.结合稳健性分析中广东省省内企业跨

市迁移的实践难度可以发现,省内城市对之间的协调难度已相当复杂,而跨省城市之间的协调对接更

为复杂,因此,在该情境下改革的边际改善空间也更大.上述事实说明,区域层面的协调能够将跨区

域的事权适度向上集中,对打破省际壁垒具有积极作用.
　表４ 进一步分析结果:区分迁移方向和区分城市行政区域

变量

企业迁移数

迁移方向

(１) (２)
强城市向弱城市 弱城市向强城市

省际壁垒

(３)
跨省

市际壁垒

(４)
省内跨市

跨区域改革试点
１．９５４ ４．８７３∗∗∗ １．７８５∗∗∗ ２．４３５
(１．４７９) (１．２０４) (０．３９６) (２．２３４)

城市对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５９６５４ １５９６５４ ３２９２４４ １４９１６

(三)企业迁移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区位决策及区位偏好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例如,传统制造业企业的

选址逻辑往往以成本最小化为导向,而高技术产业企业则更倾向于知识、人才和创新资源富集的地

区.这种固有的差异决定了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面对跨区域迁移改革时,其迁移意愿和行为将呈现出

差异化特征.深入探究何种类型的企业对制度壁垒的降低更为敏感,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迁移微观

决策机制,更能为２０２５年４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

策参考.本文识别全国范围内企业区位调整行为的分析基础为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中国工商企业登记注

册数据与变更数据,在可用的企业特征中,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注册资本是两个最主要的信息.然

而,自２０１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即允许公司在注

册时只需申报注册资本,而无需实际缴纳.因此,在本文的研究期间,注册资本已不再是衡量企业规

模的合理代理变量.基于上述考量,本节将聚焦更可靠的企业行业信息,统计不同年度城市对之间企

业迁移情况,旨在探究区际制度壁垒降低后,何种类型的企业迁移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提升效果.
具体地,表５的第(１)(２)列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由城市i迁往城市j的制造业企业数量和服务

业企业数量.可以发现,随着区际制度壁垒的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迁移数量均显著增加.值

得注意的是,服务业企业迁移的边际改善幅度更大,且在统计上也更为显著.这可能源于两点原因.
第一,服务业的选址和发展对制度环境、市场开放度和要素流动便利性的敏感度更高.因此,当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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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迁移的制度成本降低时,服务业企业,尤其是那些寻求更优越营商环境和更广阔市场的企业,迁移

的意愿和能力会得到更充分的释放.第二,中国经济正经历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

型,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和扩张的阶段,这提高了服务业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意愿.
为了进一步探究行业内部的迁移特征,表５的第(３)(４)列将制造业进一步划分为传统制造业和

高技术制造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界定参考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２０１７)»的划分方式,包
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以及信息化学品制造等行业,制造业中的其余行业为传统制造业.对比第(３)(４)列
结果可以发现,改革试点后制造业的跨市迁移主要由高技术制造业所驱动.此外,表５的第(５)列考

察了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迁移情况,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跨市迁移程度同样显著提升.
上述差异化效应为我们从企业迁移角度理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格局变化提供了新的证据.
　表５ 进一步分析结果:区分行业特征

变量

企业迁移量

大类行业

(１) (２)
制造业 服务业

细分行业

(３) (４) (５)
传统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

跨区域改革试点
０．２０８∗∗ ３．３５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４∗∗∗ ３．２１５∗∗∗

(０．１０５) (０．８４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７９４)
城市对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３４４１６０

六、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企业在空间上的资源配置效

率日益受到关注.然而,现实中企业“迁不动”“迁移难”“迁移繁”等问题长期存在,制约了企业在空间上

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关注企业迁移问题中的区际制度壁垒这一重要问题,基于企业区位变化的微观

数据和合成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研究了区际制度壁垒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具体地,本文利用中国工商

注册和变更数据,构建地区间企业的迁移信息,将２０２０年长三角区域企业跨省市迁移改革作为区际制

度壁垒降低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第一,区际制度壁垒降低,能显著促进企业跨地区迁移活动.这一

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一致.第二,动态分析发现,企业跨区域迁移改革启动后三年均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第三,进一步分析改革试点的差异化效应发现,在空间上能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跨越省际行

政边界,显著促进企业由“弱城市”向“强城市”的迁移行为;在行业维度上,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促

进效应更为突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坚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更高水平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前,企业跨区域迁移仍面临制度壁垒、行政分割和信息割裂等

多重障碍,制约了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要真正激发企业活力和市场效率,必须以市场化改

革为核心,持续破除妨碍企业迁移的隐性壁垒.一是要深化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推动形成更

加高效便捷的企业跨区域迁移机制.二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迁移全过程“一网通办”、全链条协

同、全周期可追溯的服务体系,并对人为设置障碍、限制或拖延企业迁移的行政行为加强监督问责,切
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构建公开透明、规则统一、运行高效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二,以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作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载体,加强中央统筹规划和地区间利益协

调机制建设.城市群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空间载体,是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关键平台.城

市群经济要求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可以更畅通地流动,从而通过产业协作和功能分工,实现大城

市、中小城市等各个规模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城市群内部城市联系紧密、功能互补,对实现要素的

自由流动具有天然优势.以城市群为载体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打破行政区划对要素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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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市场体系.为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妨碍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必要以区域重大战略为依托推动区域融合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加强地方政府

的合作共识,推动全方位、多层次、有效益的全面合作.通过加强中央统筹规划和地区间利益协调,弱
化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进一步释放城市群作为要素市场化改革“试验田”和“突破口”的潜

力,为全国要素流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第三,适度弱化以“生产地原则”为核心分配税收的经济激励,既要保护各地招商引资积极性,又

要避免各地之间的非良性竞争.当前,各地政府在企业争夺中普遍将招商引资与本地财税利益深度

绑定,企业原所在地政府可能借助“迁出协调机制”和“挽留服务流程”等方式增加隐性壁垒,其他吸引

企业的地方政府又会通过“内卷式”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导致企业难以进行合理空间配置.为

避免地方间陷入非良性竞争,有必要探索更为协同的区域治理体系.建议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以“共
享收益、协同治理”为导向的跨区域税务联动治理模式,推动从以“属地管理”为主向“属地＋协同”并
重转变.具体而言:一是加强税务、社保、公积金等部门在区域范围内的信息互通和数据共享,实现企

业登记、迁移、纳税等关键环节的可追溯、可协调;二是健全企业跨区域迁移的税收利益协调机制,探
索建立企业税源异地共享或区域补偿机制,防止因企业转移带来的税基转移引发地区矛盾;三是建立

跨地区政府之间的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推动财政、税务、人社和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出台支持企

业合理空间配置的政策指引,提升整体治理效能,构建公平有序的区域竞争环境.

注释:

①宁波市为计划单列市,故单独列出.
②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在后续分析中参考既有研究的做法,使用城市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指标算术平均值再次构建城市对

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与本文后续图表发现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正文稳健性检验中未列出替换城市对控制变量指标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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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primarydriverofefficientspatialresourceallocation,thefreeflowofproduction
factorsisakeyobjectiveinbuildingaunifiednationalmarket．Foralongtime,firmsinChinahave
faceddifficultiesinrelocatingacrossregionsduetocomplex,cumbersome,andrestrictiveprocesＧ
ses,yetfewstudieshavediscussedtheinstitutionalbarriersbehindtheserelocationdifficulties．UＧ
singmatcheddatafromStateAdministrationofIndustryandCommerce(SAIC)registrationand
changerecords,thispaperexploitstheinterＧprovincialfirmrelocationreformintheYangtzeRiver
DeltatoconstructasyntheticdifferenceＧinＧdifferencesmodel,estimatinghowinterＧregionalinstituＧ
tionalbarriersimpactfirmrelocation．Themainfindingsareasfollows．(１)ThereductionofinterＧ
regionalinstitutionalbarrierssignificantlypromotesfirm mobilityacrossregions,withpersistent
andsignificanteffectsobservedafterpolicyimplementation．(２)Spatially,easinginstitutionalbarＧ
riersacrossregionsfacilitatesthecrossingofprovincialadministrativeboundariesandsignificantly
promotesinterＧprovincialfirmrelocation;atthesametime,itisparticularlyeffectiveinincreasing
firmrelocationfromlessdevelopedcitiestomoredevelopedcities．(３)FromanindustryperspecＧ
tive,promotingeffectsoninterＧregionalrelecationaremorepronouncedforfirmsintheservicesecＧ
torandhighＧtechmanufacturing．Thispapercontributestoth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ofhowinＧ
terＧregionalinstitutionalbarriersaffectthefirmlocationchoicesandprovidesmicroＧlevelevidence
forcurbinglocalprotectionismandbuildingtheunifiednationalmarket．
Keywords:Firm Relocation;InstitutionalBarriers;AdministrativeBoundaries;Yangtze River
Delta;MarketIntegration;UnifiedNational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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